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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3月的一个清晨，李星

（化名）为赶时间，跨上了一辆无牌

照三轮轻便摩托车。他不仅未取

得机动车驾驶证，还为抄近路直接

拐进二级公路的对向车道，全然未

察觉危险正悄然逼近。

此时，余宇（化名）驾驶无牌照

电动车沿着机动车道行驶几百米

时，突然发现一辆三轮车迎面冲

来。他下意识猛打方向避让，但两

车距离过近，碰撞瞬间发生，两人

随即双双摔倒在地。事故发生后，

李星不顾自身疼痛与余宇的伤情，

看着变形的车辆竟心生逃意，匆匆

逃离现场。

交警抵达现场后，通过调取

监控录像、细致勘查事故痕迹，并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

规定》相关规定，完整还原事故全

貌：李星因无证驾驶无牌照车辆、

逆向行驶且肇事后逃逸，需承担

事故全部责任。余宇的行为与事

故发生无直接因果关系，不负本

次事故责任。

事 故 当 天 ，余 宇 被 紧 急 送

医，经诊断为“右侧髌骨粉碎性

骨折，全身伴多处软组织挫裂

伤”，住院期间共支出医疗费 1.49

万元。一个月后，他带着未拆除

的固定钢板，拄着拐杖勉强返家

休养。

本以为责任认定清晰，赔偿问

题能顺利推进，可余宇找李星协商

时，对方却百般推诿。“你的电动车

没挂牌，还行驶在机动车道上，凭

什么让我全赔？”此后数次协商，李

星要么避而不见，要么以各种理由

拒绝赔偿，让余宇的索赔之路屡屡

碰壁。想到后续还需进行二次手

术拆除钢板，加上护理费、误工费

等一笔笔必要开支，余宇既焦急又

气愤。

无奈之下，余宇整理好医疗费

票据、病历、事故责任认定书等证

据，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李星赔

偿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等各项

经济损失共计6.17万元。

陈某与丈夫马某育有两个女儿，双方

自2001年便分居生活，马某外出务工，陈某

在家抚养两个孩子。陈某曾于2008年向法

院起诉离婚，后撤诉。2017年，马某在工作

期间不慎摔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现陈

某58周岁，独自生活，身患冠心病、高血压

等疾病，暂居住在亲戚家，需要人照顾，陈

某与两个女儿因赡养问题协商未果，遂诉

至法院，请求两个女儿履行赡养义务，每人

每月各支付其赡养费1000元。

法院调查了解到，两个女儿不愿意支

付赡养费有两个原因，一是母亲陈某未满

60 周岁，还没老。二是因一些家庭矛盾对

陈某不满，心生嫌隙。

法院审理后认为：赡养父母是子女应

尽的法定义务，赡养义务人不得以任何理

由拒绝履行，即使父母未满60周岁，如果因

身体原因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子

女仍有义务支付赡养费。本案陈某虽未满

60周岁，但身患疾病需要治疗，无法通过自

身劳动获得经济来源，现住亲戚家中，综合

考虑陈某的实际生活状况和需求，其请求

两个女儿履行赡养义务，符合法律规定，应

予支持。

法院结合当地的经济水平、被赡养人

的实际需要等因素，按照上年度农村居民

人均生活消费支出计算，判令被告每人每

月各支付陈某赡养费693.26元。

交警定“司机全责”，赔偿就该“全额兑现”？
“交警定了全责，难道不该全额赔钱？”在大家的认知里，只要交管部门对交通事故作出责任划分，赔偿问

题就该“按责买单”。然而，这看似能直接“定赔偿”的责任认定背后，实则藏着“交通事故责任”与“民事赔偿责

任”的关键差异，前者是交管部门对事故成因的责任划分，后者则需结合双方过错程度、实际损失范围、因果关系关联性等多重因素综合

判定。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港南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打破“全责即全赔”固有认知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

核心提示

本案的判决，既严厉谴责了李星漠视生命、逃避责任的违法行径，也明确了余宇需为自身违规行为承担相应后果，更向社会传递了清晰的司法导向——每一位

交通参与者，要心存对法律的敬畏，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触碰违法红线。同时，法律对责任的划分始终锚定“事实”与“过错”两大核心，它不会让违法者以任何理

由侥幸脱责，也不会让无过错者为他人行为额外担责，更不会因“逃逸”等单一违法情节，掩盖责任划分的公平本质。

公平正义不仅体现在对违法行为的惩戒中，更体现在对每一份过错的精准认定、对每一方权益的切实保障里，这既是民事法律“责任与过错相匹配”原则的体

现，更是司法守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交通秩序的应有之义。

法律点拨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交通事故中，逃逸方

被交管部门认定为“事故全责”，是否应在民

事赔偿中必须承担全部责任？

法官经审理认为，关于本案损失的分担，

需从法律规定与实际过错两方面综合考量。

从法律依据与行政责任界定来看，《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

条第一款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

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有证

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责

任。”本案中，李星在事故发生后未停车处置，

反而驾车逃离现场，其逃避责任的行为既是

对生命与责任的漠视，突破了道德底线，更是

公然触碰法律红线。交管部门据此认定其负

“事故全部责任”，既是对逃逸行为的严厉警

示与惩戒，也是对交通事故行政责任的清晰

划分，于法有据、于理应当。

法官同时认为，行政责任不能与民事赔

偿责任简单画等号。行政责任的核心在于对

违法行为的惩戒，侧重维护公共交通秩序。

而民事侵权赔偿责任的根基，是“谁过错、谁

担责，过错大小定责任轻重”的公平原则。这

说明，划分民事赔偿责任必须回归事故本身，

查清双方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过错与损害后

果之间是否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这是法律公

平正义的应有之义，也是对双方合法权益的

切实保障。

法官认为，从事故发生的根源来看，一方

面，李星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属“无证驾

驶”的严重违法情形，且驾车逆向行驶，直接违

背道路通行的基本秩序，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

要原因。另一方面，余宇驾驶非机动车时，未

遵守“非机动车应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的基

本规定，随意偏离专属车道，客观上增加了与

机动车发生碰撞的风险，是造成事故的次要原

因，其自身亦存在过错。倘若仅因李星的逃逸

行为，就忽视余宇自身的违规过错，强行要求

李星承担全部民事赔偿责任，不仅违背了“过

错与责任相匹配”的民事法律基本原则，对李

星而言也显失公允。法律既不让违法者侥幸

逃避应担的责任，也从不会因一方过错突出而

忽视另一方的行为过失，更不允许以“单一违

法情节”遮蔽责任划分的公平本质。

基于此，法院综合考量双方的损害行为、

损害后果、行为与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

主观过错程度，最终判决余宇对自身损失承

担 30%的赔偿责任，李星因主要过错承担

70%的赔偿责任。

综上，法院判决李星向余宇赔偿经济损

失1.64万元，并驳回余宇的其他诉讼请求。

父母未满60岁，能要求子女给赡养费吗？
“我虽然不到60岁，但我生活确实困难！”母亲不满60周岁，身患重病，生活困难，是否可以要求女儿支付

赡养费？日前，河南省新野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赡养纠纷，这场母女纠纷揭开了一个常被大众忽视的法律

误区——赡养义务以父母年满60岁为前提。

核心提示

案情回顾

案情回顾
法院：事故全责≠全额赔偿

赡养不以父母年龄为限。《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

法》规定老年人是指六十周岁以上的公民。实践中，很多人将请

求赡养费的主体与“老年人”混为一谈，认为只有年满60周岁才能

请求赡养费，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七条

第二款“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

难的父母，有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的相关规定，请求

支付赡养费的条件是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并没有年龄要

求。判断父母是否有权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标准是父母

的实际需求。年龄可以作为判断被赡养人有无劳动能力、是否生

活困难的依据之一，但不能作为履行赡养义务的限制条件。即便

父母未届花甲之年，只要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成年子女

就应履行赡养义务。

法官说法

无证驾驶肇事后逃逸，，伤者索赔遇推诿


